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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
1 1 5 . 2 . 6

三、研究人員違反學術倫理之行為類型

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，指研究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：

(一)造假：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（含各類應檢附文件）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。

(二)變造：不實變更申請資料（含各類應檢附文件）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。

(三)抄襲：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。註明出處不當

情節重大者，以抄襲論。

(四)自我抄襲：研究計畫或論文未適當引註自己已發表之著作。

(五)重複發表：重複發表而未經註明。

(六)代寫：由計畫不相關之他人代寫論文、計畫申請書或研究成果報告。

(七)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。

(八)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，經本會學術倫理審議會議決通過。



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
三、學生或教師之學術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違反學術倫理：

(一)造假：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、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。

(二)變造：不實變更申請資料、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。

(三)抄襲：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、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。註明出處不當，情

節重大者，以抄襲論。

(四)由他人代寫。

(五)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。

(六)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，未適當引註。

(七)以翻譯代替論著，並未適當註明。

(八)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、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、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

人證明。

(九)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、關說、利誘、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

情事，或送審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

(十)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。

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
程實施要點 1 1 3 . 1

二、本校專任、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於三年內完成至少 6 

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；新進教師須於一年內完成至少 6 小時學術倫

理教育課程研習。

三、本校專任、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應選擇修習以下任一

課程:

(一)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網站完成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。

(二)本校相關單位或他校辦理之學術倫理研習課程。

前項課程內容須由主辦單位核發講習證明，該時數方得列入教師評鑑

之評分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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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

第 44 條
1.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

之一，並經本部審議確定者，其資格審定不合格，並自本部審議決定之
日起，依各款所定期間，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；不受理期間為
五年以上者，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：
一、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、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、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

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、未適當引註、未註明而重複發表、未註明
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：一
年至五年。

二、著作、作品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、造假、變造或舞弊情事：五
年至七年。

三、學、經歷證件、成就證明、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
明、合著人證明為偽造、變造、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：
七年至十年。

四、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、關說、利誘、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
審查程序情節嚴重：一年至二年。

2. 前項各款審查作業及認定基準，由本部定之。
3. 送審人同時涉有第一項二種以上情事者，依各該不受理期間規定中最高期間之規

定論處。



學術倫理案件判斷準則參考手冊 1 1 3 . 4

登載不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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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載不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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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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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註明而重複發表：將同一或其學術成果之重
要部分刊載於不同期刊或書籍，且未註明或未
經授權。



教育部違反學術倫理態樣

序號

1 研究數據造假或假造不實內容（含修改數據、圖片），誤導他人研究方向。

2 抄襲（整段或整句）、移植、複製（含剪貼網路圖片）或引用他人著作卻未註明
出處：剽竊他人研究成果。

3 未適當引用他人著作（含直接翻譯他人文章或引用他人數據）：違反研究倫理。

4 一稿多投或小幅度修改論文而重複投稿：一魚多吃、重複投稿的違規行為。

5 論文請人代寫、研究掛名、未正確載明合著人，並經合著人同意發表（或升等）：
非自己研究成果或將所有成果攬為己有及掛名行為，違反學術誠信原則

6 虛報、浮報計畫經費詐領補助款，或挪用研究經費：違反學術清廉原則且涉及刑
法詐欺罪。

7 未遵守利益迴避及保密原則：利害關係人未迴避、外審委員名單洩漏，影響審查
公正性。

8 未遵循醫學倫理進行人體試驗：違反人倫之不正當學術研究或不當洩漏受試者名
單、人身測驗隱私等資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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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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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比對軟體自我檢查



研究誠信原則台灣研究誠信守則

1. 誠實(Honesty)：研究人員應據實地蒐集和處理研究資料，
嚴謹地執行研究和呈現研究發現，避免作出毫無根據的推
論。

2. 尊重(Respect)：研究人員及研究機構應尊重研究中直接或
間接參與者的自主、權益、福祉及尊嚴。

3. 嚴謹(Scrupulousness)：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在從事研究
時，在研究的全部階段，包括設計、執行和呈現結果，皆
應謹慎處理所有的研究細節。

4. 課責(Accountability)：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皆應確保其研
究符合法規、協議、條款和規範等，且皆應有妥當的管理。

5. 透明(Transparency)：指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應該確保他
人能清楚瞭解研究，包括所蒐集的資料或數據、



穩健邁入新階段

升等順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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